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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8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文化政策的演变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走向，即从“总体性”的文化建设

转向“地方性”的文化发掘，从政府主导的文化建设转向开放性的文化参与，从公共服务层面的推动转向产业

化的引导和开发，通过“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理念的架构，逐步将“在地”文化的“产业化”合法化和使之成文化

建设的主轴，并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起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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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政策和文化创意产业

1980年代中晚期以来，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转变

和产业布局调整，我国台湾地区以劳动密集型为基

础的制造业发展优势日益削弱。“产业升级更形迫

切”、“结构失业问题亟需解决”———成为台湾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的跨世纪课题。尤其是在步入“知识

经济”的21世纪，如何借由“质量、创意与速度的竞

争”，通过“经济成长、人文素质、生活环境的协调并

进与相辅相成”，建构全球化格局下区域经济发展

的竞争优势，成为台湾地区2000年后发展的主要方

向。
在此背景下，2002年台湾地区出台《挑战2008》

发展重点计划，其中，受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

香港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经

验的启发，文化创意产业被列入台湾地区发展十大

计划。此后，又于2009年出台《创意台湾-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方案》，提出六大旗舰产业发展计划，并研

拟制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强化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展机制，全力经营五大创意文化园区，重点推

动开发“活动产业”、“台湾生活美学运动”等，旨在活

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创造文化产

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台湾地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目的在于触

发已有的与文化相关的产业，使其因高度的创意加

入而提升为具有美学性格的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

的同时提高观光效益，并增进民众对生活美学的品

味与学习。具体而言，台湾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的主要方向，一是推动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知识

经济、创意经济，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一是通

过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提升文化产业自身的美学

品格，并通过文化活动、旅游观光的嫁接，引导民众

消费品味和提升民众生活品质。从而，文化创意产

业将实现由文化而经济，由经济而文化的社会人文

环境整体的优化。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一方面固然是台湾地区因

应全球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一方

面则可以看作是台湾自1980年代以来文化政策的

延续和发展。自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文化建

设得到了全方位的推动，并逐步培育出良好的文化

作者简介：林秀琴，女，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影视纪录片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当过纪录片编导、
记者，现从事学术杂志编辑工作。

1980年代以来台湾文化政策的演变

林秀琴□

58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8期

生态环境，为2002年推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政策

铺下重要的根基。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

的文化政策对此后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起到了铺

垫、雏形架构、方向主导的重要作用。因此，厘清此

一时期台湾地区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的脉络，对

更好的理解现阶段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特点、
趋势和经验，无疑是必要和重要的。

二、1980年代以来台湾文化政策的演变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1980年代以来

台湾地区文化政策逐渐丰富、深化的过程，也可以

看到文化政策从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政策逐步落实

为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过程，其中重要的切入

点则显然是1994年的“社区总体营造”施政方案———
文化和经济的“合谋”从这里开始，台湾地区文化政

策和经济政策自此开始了最为紧密的结合。
（一）1980年代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公共文化空

间建设

考察1980年代以来台湾文化政策的建构，必须

提到的是台湾地区政府于1977年提出的“十二项建

设”，其中一项即是“文化建设”。1979年蒋经国委托

人类学家陈奇禄研拟并发布《加强文化及育乐活动

方案》，提出十二项落实文化建设的措施方案：1.设
置文化建设和文化政策推行的专管机构。2.发动民

间热心人士组织文化建设协进委员会，策动成立文

化基金会，以推动整体文化建设。3.举办文艺季。4.
设置文化奖。5.积极讨论《著作权法》，早日予以修订

完成，以促进文化的成长。6.修订《古物保存法》为

《文化资产保存法》，设置文化资产管理委员会，并

指定台湾地区的史迹。7.加强文艺人才的培育，并提

高国民文艺鉴赏能力。8.音乐水平的提高。9.国剧和

话剧的推广和扶植。10.文化活动中心的设立。11.传
统技艺的保存和改进。12. 民间设立文化机构的鼓

励。这十二项措施涵盖文化体制、文化硬体建设和

软体环境养成，乃至文化人才培养等综合面向，此

后台湾地区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也基本上按照这个

蓝本进行。
1981年，台湾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简

称“文建会”），作为制定文化政策和推动文化建设的

专管机构。1982、1984年台湾地区分别颁布《文化资

产保存法》和《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1990年

台湾地区政府将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面向

并列为台湾地区建设的“四大方案”，其中“文化建

设方案”以人文精神的宏扬、区域均衡的重视、民间

力量的结合、兼容并包的整合、传承与创新的契合

等，作为文化建设的基本政策方向。从此后台湾地

区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来看，这些政策方向都得

到了有效的落实和执行。
1、文化艺术资产的整理和传承。
台湾地区从1980年开始文化艺术资产的全面整

理和传承工作，特别是对民间艺术保存和传承的重

视，切实体现了台湾文化政策的精神。1980、1981、
1983、1986、1988等先后几年，台湾地区教育部门委

托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及政治大学社会系，多次进行

“中国民间传统技艺访查”和“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与

艺能调查研究”。台湾省教育厅则于1981年发布《台

湾省各县市办理中国传统技艺研习班实施要点》，

在全省实施推广“中国传统技艺”，其研习项目包括

传统戏曲、传统综艺、传统工艺三大类，由教育厅补

助经费，由各县市设班研习。
1985年台湾地区教育部门开始举办“民族艺术

薪传奖”。“民族艺术薪传奖”的设置目的在于：“以

维护并发扬民族艺术文化、表扬对民族艺术具有特

殊贡献人士、促进民族艺术活动及民族艺术教育之

推广、鼓励研究民族艺术”，［1］奖励项目分为传统戏

剧、传统音乐说唱、传统舞蹈、传统工艺、传统杂技

五类。至1994年，“民族艺术薪传奖”共举办十届。
1995年起，“文建会”为保存濒临失传的地方特色传

统艺术，拟订了“民间艺术保存传习计划”，该计划

包括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工艺、传统舞蹈及传

统杂技等项目的保存和传习。
这些工作对台湾地区后来的文化建设和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恢复”了“民间艺术”作为

“民族艺术”的地位。长期以来，“民间艺术”因其“下

里巴人”的身份，只能局限于民间流转，并且随着现

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其生存空间一再被挤压而处

于濒危状态。保存和传承民间艺术构成了台湾地区

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重要部分。其次，从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来看，正是1980年代以来对民

间艺术的保存和传承，才使台湾地区保有丰富深刻

的民间文化艺术资产和传统，并在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产业化”的先锋作用。
2、全民性文化活动的开展

1980年代台湾地区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另

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全民性文化活动的开展。台湾

地区教育部门于1980年起定期举办综合性的年度

大型艺文展演活动，谓为“文艺季”，1982年后改由文

化主管机构“文建会”主办。1982-1987年间，文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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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与创新”为主题，以音乐、舞蹈、戏剧、地方戏

曲等演艺活动为主，举办地点则集中于台北市。同

时，文艺季期间在台北青年公园户外举办的“民间

剧场”，则为捏面、木刻、剪纸、竹藤编织、中国结、泥
塑、灯笼制作等传统民俗技艺的展示提供了一个重

要的舞台。1985年，“民间剧场”的展演内容明确分

为艺能和工艺两大类，前者为传统地方戏曲为主的

表演艺术，后者则包括雕、编、塑、绘、制、裁等工艺展

演活动。“民间剧场”的开办，使民间艺术得到了集

中展演的空间，切实体现了台湾文化建设对“常民

文化”的尊重和重视。1987-1994年间，“文建会”提
出“平衡城乡文化差距”和“艺术下乡”等新的政策

方向，因而从1987年起，文艺季开始以巡回各地演出

的方式全面推展至各县市，但在活动内容上仍以音

乐、舞蹈、戏剧、地方戏曲、民俗表演等表演艺术活

动为主。
此外，1982年“文建会”、教育厅和各县市政府合

作举办每年一届的21县市“地方美展”，成为另一个

重要的全民性文化活动平台。“地方美展”主要定位

于“美术”范畴，因而主要以国画、油画、书法、水彩、
雕塑、版画、摄影等为主要征展类别，但也包容了少

量的工艺作品，设为“美术设计”或“应用美术”、“美

术工艺”项。此后随着“文建会”、教育厅等文化机构

对工艺文化创作创新的推动鼓励，各县市参与“地

方美展”的工艺类作品比例显著提升。
文艺季和地方美展的举办，都意在鼓励民众艺

术创作、倡导艺文风气、提升艺术水平，营造文化发

展的公共空间，体现了台湾地区文化政策在公共服

务层面的积极作为。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化建

设，主要延续和突显了台湾文化政策中公共文化服

务层面和台湾文化建设的“总体性”维度。而1994年

“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出台，1995年“文化产业化，

产业文化化”理念的提出，则使台湾地区的文化政

策和文化建设展开了不同的轴向，即文化“地方性”
维度的开启和文化“产业化”方向的确立，并且直接

影响和主导了2002年以后台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政策及走向。
（二）“社区总体营造”和“在地”文化空间的产业

开掘

如前所述，1994年以后台湾地区的文化政策开

始了重要的转向，台湾地区的文化建设不再局限于

对“总体性”的热情，相反，对“在地”文化的标举意味

着台湾文化政策开始倾斜于“地方性”的文化建设，

“社区总体营造”政策中振兴地方经济营建社区认同

的理念，以及尊重地域和族群差异性的文化多元主

义观念，则进一步建构了台湾“在地”文化建设的合

理性。与前一时期着眼于台湾地区社会公共文化空

间的“总体”建设不同，此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有明确

的“地方性”的思路，即突显“在地”文化以及推动地

方文化的“产业化”实践。
1994年后台湾地区文化建设“地方性”维度的确

立，实际上有着复杂和深刻的背景。一方面，这是台

湾社会发展的自我需求。自台湾地区以制造业为驱

动力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以来，台湾社

会经历了快速的现代化、都市化进程，大批农村人

口涌入新兴城市，农村既有的经济和文化结构逐渐

瓦解，城乡失衡、区域不均等社会问题日趋严峻。
1980年代中期以后，对城乡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

差距以及区域不平衡等议题的关注和探讨，开始从

经济层面深入到文化层面———如何均衡地方文化

资源、活化地方文化空间、发展地方文化产业、推动

文化平等事权，成为台湾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制订文

化政策的重要考量。
另一方面，进入1990年代以来，世界对“文化”的

认识和理解正在开启新的视野和境界。随着由经济

而文化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后殖民文化批判方兴

未艾，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反思提供了人们深入理

解文化霸权的视角，对文化的“民族”和“地域”等文

化差异性的认同开始成为共识。如果说经济、科技

和知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全球化的必然

性，那么对“民族”和“地域”的标举并不能看作是不

识抬举的对抗行为，而是恰恰说明了，文化的差异

性开始成为角逐进入全球化文化格局的重要法码，

是保障和建设国家或地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杠杆。
对台湾地区而言，丰富多样的“在地”文化景观（包

括其所特有的原住民族文化），显然是谋求全球格

局中文化地位不可替代的重要法码。
从微观的平衡城乡文化发展的现实，再到宏观

的追求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化地位，这两个面向的文

化诉求终于在1994年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和1995
年的“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理念的铺排中，得到

有效的统合。发掘“在地”文化，推动地方文化的“产

业化”则变成一举多得的文化策略。
1、“地方特色产业辅导计划”下“在地”文化的挖

掘

“在地”文化最早的产业化行为，可以追溯到

1988年台湾地区“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地方特色

产业辅导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整合地方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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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结合地方政府资源，辅导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所谓“地方特色产业”，指向于“具有历史性或独特

性之产业；对地方经济及社区发展有贡献之小规模

企业群或产业；属消费性且可发展为乡、镇、区地方

特色之产业”。其中，“乡、镇、区地方特色之产业”有
不少即与“在地”文化有关，如各地独特的工艺产业

门类，像新竹玻璃、苗栗木雕和苗栗陶瓷、莺歌陶

瓷、鹿港宗教文物雕刻、埔里宣纸、南投竹艺、关庙

藤器等地方性的与文化相关的产业，都进入了“地

方特色产业辅导计划”专案而得到辅导和补助。
1991年，台湾省手工业研究所（台湾工艺研究所

的前身）邀请了日本学者宫崎清教授———日本“造

町”运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到台湾传授地方产

业振兴及地域活化的观念和技术，并推动了“日月

潭风景区观光纪念品设计开发”、“水沙连地区观光

资源暨印象调查”等研究计划。1994年，台湾省手工

业研究所推动“中日技术合作计划－地域性活化与

设计”，继续与宫崎清等日本专家合作，在埔里和鹿

港两地实施地域振兴计划，指导乡村结合地方特色

和传统工艺产业，推动地方产业活化和地方经济重

振。
2、“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对“地方”文化的合法化

与“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和台湾省手工业研究

所推动地方文化特色产业活化的同时，1994年“文建

会”启动的“社区总体营造”施政方案，使“在地”文化

的开掘及“产业化”的转化与发展进入更快速的阶

段。“社区总体营造”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社区文化、
凝聚社区共识、建构社区生命共同体”。也就是说，

“社区总体营造”旨在通过挖掘社区文化资源和推动

地方文化建设，召唤社区居民的认同感，调动社区

居民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并最终凝聚和建立社

区的“共同体”意识。虽然，“社区总体营造”施政理

念的出台，与李登辉提出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形态

架构和台湾地区“新国族主义”的发展不无关系，但

是，从文化实践层面来看，以“社区文化”为角度，以

重振地方经济为出发点的“社区总体营造”，确实推

动了台湾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的多元化视角，并使

得处于基层和民间的地方文化，包括一直被边缘化

的原住民族文化，重新焕发了文化活力和产业生

机。
“文建会”于1995年进一步宣示地方文化产业发

展成为“社区总体营造”的重要内涵，并委托台湾省

手工业研究所举办“文化·产业研讨会暨社区总体

营造中日交流展”。主导日本造町运动的宫崎清教

授在会上全面阐述了日本地域产业振兴的理念及

实例经验。文化人类学者、时任“文建会”副主委的

陈其南在会上提交了《社区总体营造与文化产业发

展》一文，明确提出“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观

念，认为文化的概念不应局限在消遣、娱乐、消耗的

功能或与实际经济生活毫不相关，若将地方产业做

适时文化包装，地方产业活动，亦可以是具有精致、
品味、生产力，促使地方重新发展的活力泉源。［2］陈

其南强调了文化的市场性与经济价值，指出文化可

以衍生出“产业”和“经济”的能量，产业也可以发展

出自己的文化风格，并以此为切入点阐述了倚借地

方文化进行产业振兴和社区再造的施政主张。
在“文化·产业研讨会”对“文化产业化，产业文

化化”理念的铺排论证之后，“社区总体营造”也开

始从缔造“社区共同体”的抽象层面落实为活化地

方文化、振兴地方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

建设行为，“在地”文化的开掘和产业转化开始植入

“社区总体营造”政策体系。自此，地方文化建设与

地方产业振兴，文化政策和经济发展开始了密切的

整合与相互深化。
“社区总体营造”和“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

在此后不断的宣介推动下逐步“合法化”并深入民

心。1999年“文建会”提出“振兴地方文化产业，活化

社区产业生命力”计划，2001年提出“文化产业之发

展与振兴计划”，鼓励民众发挥创意与想象，创造

“一乡一物一特产，一村一品一艺文”的产业文化内

涵，辅导县市办理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再利用、文化

风貌的规划与营造、文化产业的创造与学习、产业

的文化包装与营销工作，等等。其中，地方工艺无疑

最具有产业化的潜力和产业转化的条件，地方性工

艺文化资源的开掘和工艺产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各

县市推动落实“社区总体营造”系列运动的重要对

象。
3、硬件整备和软体建设

1994年，台湾提出《十二项建设计划》做为未来

施政重点。其中，“充实省(市)、县(市)、乡镇及小区文

化软硬件建设”成为十二项建设计划之“文化建设”
的具体内容。该计划共分三大类十二项子计划：第

一类为文化资产保存与发展。包括：“民间艺术保存

研习计划”、“筹设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计划”、“筹

设传统艺术中心计划”、“民族音乐中心计划”等四项

子计划，为总体性的文化资产保存推动措施。第二

类为加强县市文化活动与设施。包括：“县市文化中

心扩建计划”、“辅导县市主体展示馆设立及文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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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计划”、“加强地方文化艺术发展计划”、“文艺季

策画与推动”、“辅导县市办理小型国际文化艺术活

动计划”等五项子计划，是属于强化县市层级的文

化艺术发展计划。第三类则为加强乡镇及社区文化

发展。包括：“社区文化活动发展计划”、“辅导美化

地方传统文化建筑空间计划”、“充实乡镇展演设施

计划”等三项子计划。地方性的文化保存、文化硬体

设施建设和文化活动计划等软体建设，占据了文化

建设十二项计划的主体部分，成为均衡地方文化资

源、推动地方文化平权和活化地方文化空间、推动

地方产业振兴的重要体现。
在“充实省(市)、县(市)、乡镇及小区文化软硬件

建设”计划下，自1994年起台湾地区开始每年投入大

量文化预算，进行地方文化软硬件建设，特别是像

“文艺季”、“加强地方文化艺术发展计划”、“辅导县

市主题展示馆设立及文物馆充实计划”、“小型国际

文化艺术活动”等文化软体建设，都获得台湾当局

的大量补助经费。在各项活动方案的配合下，台湾

文化建设开始进入有计划地发掘与整合地方文化

资源，包括人才、产业和艺文特色的阶段。
为配合“社区总体营造”和“文化产业化，产业文

化化”政策理念和计划方案的落实，“文建会”从1994
年开始推动“文艺季”的转型，“整合地方文化资源，

蓄积地方文化人口，再开地方文化新生”，成为文艺

季的思考主轴与行动核心。［3］为配合“地方”为主轴

的新文化政策目标，文艺季不再是单纯的艺文展演

活动，而成为推动“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策略。为

突出文艺季的“地方”维度，在活动细则上则明确

为：“以各县市为主体，根据各地特殊人文、社会条

件，运用地方资源，加以系统化的整合，并做长期性

的规划，分年、分阶段主动发掘地方资源，结合地方

人才，藉由每年不同的主题、项目或举办地点，以整

合艺文资源，完整细致地呈现地方特色。”［4］因此，

1994年后文艺季开始由各地方县市承办策划，主要

职能单位为各县市文化艺术中心，后者也积极开发

地方文化资源和重新检视地方特色，举办各类能表

现地方本土特色的文化活动。1994年文艺季以“人

亲、土亲、文化亲”为主题，由二十多个县市提出活

动企划案，以各地方的人文、风俗、传统历史作为活

动主题，成为有史以来台湾地区各县市第一次参与

办理，各地艺文特色得到全面展现的综合性艺文活

动。1995年的文艺季以“结合社区总体营造施政方

向”、“协助文化中心领导地方建设，建构地方发展

新方向”为活动规划重点诉求，［5］ 分“社区造街系

列”、“产业文化系列”、“聚落生态系列”、“人文艺术

系列”、“研讨会座谈系列”五大系列全面展开。
从实际效果来看，1994年以后的文艺季皆普遍

配合“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理念和地方文化产业

的发展诉求。鉴于台湾地区工艺文化和工艺产业的

发展背景，在各县市地方文化资源、产业特色盘整

和地方产业“重塑”行为中，工艺文化和工艺产业是

各县市举办文艺季的重头戏。譬如，1995年新竹市

的“竹堑国际玻璃艺术节”，苗栗的“三义神雕村艺

术造街计划”，1996年南投县的“玉山涧、集集线、蛇
窑情”，1997年嘉义县的“嘉义交趾节”，等等。趋于

没落的传统工艺产业在地方文化产业视野中得以

重新定位，其社会地位和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从单纯的“地方文化特色”进升为社区营造

的建设性力量，成为“社区总体营造”和“文化产业

化，产业文化化”的重要推手。最为突出的个案是“9·
21”地震后台湾工艺研究所辅导的中寮植染工艺和

集集影雕工艺，由无到有开辟了中寮岗和集集小镇

新兴的工艺产业及工艺文化，对推动受灾地区经济

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4年后文艺季的内涵日趋明确和丰富，即强

调由社区居民自主参与，在活动中盘整地方社区特

色资源，发掘地方产业再生重造的能力，营造社区

生活商店街圈，塑造社区形象系统，开发地方文化

旅游资源等，使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产业动

能，多方位呈现丰富而多样化的地方文化生命力，

真正推进社区的“总体营造”。综合地看，“社区总体

营造”和“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是文艺季延续性

的理念主线，通过各县市文艺季的形式，二者达到

了深刻的理论交融，并且深入到社区基层、民众和

产业业者的文化意识之中。

三、结论

综观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文化政策的发展和

文化建设的推进，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脉络，可以概

括为三个转向。
首先，从“总体性”转向“地方性”。“民族艺术薪传

奖”等奖项的设置和对民族文化资源资产的整理、
保存和传承，以及全民性的文艺季活动，营造了民

族文化艺术的生态环境，活跃了民众文化艺术创作

的氛围和空间，但其着眼点仍在于“台湾文化”这一

总体性的发展定位和发展诉求。1994年以后在“社

区总体营造”和“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施政理

念带动下，“在地”文化维度开始确立，地方特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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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被关注及发现。台湾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全面

进入了以县市和社区为中心，发掘“在地”文化资源

和资产的阶段，如地方古迹和特色建筑的挖掘、地
方民俗文化的再现、社区空间的再造与美化、地方

传统产业的文化包装、地方艺文中心、文史工作室

和各类展示馆的建立，以及富有地方产业特色的小

型国际活动的举办，如台北的莺歌陶瓷嘉年华、花
莲的国际石雕艺术季、新竹的竹堑国际玻璃艺术

节、台中的亚太编织艺术节、云林的国际偶戏艺术

节、台东的南岛文化艺术节、南投的中日稻草文化

交流及编织工艺展，等等，在在突显了文化建设中

“地方性”的主轴。
其次，从政府主导到开放式的推动。1994年之

后，台湾地区文化职能部门开始角色转变，除了政

策的制定和推动，“文建会”更多发挥了统筹、指导

和协调的服务作用。反之，各县市和社区文化中心

开始享有更多的文化事权，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文化

活动的开展也更多地结合地方文化发展实际。此

外，民间力量开始介入文化政策的推动。“民族艺术

薪传奖”、“民族工艺奖”、“传统工艺奖”的评选，以及

民间艺术传习活动、文艺季的举办，都吸纳了广泛

的民间力量参与，如公立或私立的教育文化机构、
文化行政机构、艺文社团、文化人类学学者、地方民

俗专家、地方产业业者、公共媒体等各类专业背景

的人员和各层面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推动。
文化建设的推动开始呈现开放式的局面，并开启了

“官产学研”合作的风气。
第三，从公共服务性到产业化先锋。在“社区总

体营造”和“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推动下，

1994年之后的文化建设开始与经济发展紧密粘连，

成为振兴地方经济、推动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

升级的重要力量。台湾地区的文化建设不再局限于

活跃艺术环境、提升民众艺术素养这样的公共服务

性作用。从公共服务层面向产业层面的递延，说明

了台湾地区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积极介入、参与

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对此后台湾地区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具有重要的铺垫和影响作用。综观1980年

代以来台湾地区文化政策的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推

动，其意义在于，它不仅标举出“传统”、“民族”和“在

地”等文化维度，还在于它开启了台湾地区多样化

和差异性的文化空间，树立了多元主义的文化视

角。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台湾地区以“在地”文
化创造“美学经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外在的层面

是谋求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内里则包裹着深刻而

隐蔽的政治诉求，即谋求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一种更为稳妥和温和的“差异性”策略———来

确立台湾地区的“文化价值”，以此建构台湾地区的

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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